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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5_AF_B9_E5_c28_32937.htm 第一条 为促进贸易的健

康发展，加强海关管理，保证国家税收，维护加工企业的合

法权益，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加工

贸易（包括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的加

工贸易，下同）进口料件实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即经营

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包括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工

贸公司、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经批准可以从事来料加

工业务的企业，下同）凭海关核准的手续，按合同备案料件

金额向指定银行申请设立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保证金台帐，加

工成品在规定的加工期限内全部出口，经海关核销后，由银

行核销保证金台帐。 本办法所列指定银行为加工生产企业主

管海关所在地中国银行分（支）行。 第三条 对在保税区及驻

有海关监管人员的保税工厂内进行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不

实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 第四条 外经贸主管部门要严格按

规定审批合同，核查经营加工贸易单位、企业及加工生产企

业的经营状况和生产能力，防止“三无”（无工厂、无加工

设备、无工人）企业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违法活动。 加工

生产企业所在地主管海关根据经营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提交

的加工贸易合同及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批件进行审核，按合同

备案料件金额签发《开设银行保证金台帐联系单》，交经营

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由其向加工生产企业主管海关所在地

中国银行申请办理保证金台帐设立手续。 中国银行根据海关

签发的联系单为经营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设立保证金台帐，



并签发《银行保证金台帐登记通知单》，交经营加工贸易单

位或企业及主管海关，由经营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凭此向主

管海关办理合同登记备案手续。 申请设立保证金台帐，经营

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应向中国银行每次交纳手续费 100 元。 

第五条 加工贸易项下进口料件，符合转关运输条件的，由口

岸海关按转关运输办法转关监管至加工生产企业所在地主管

海关报关。 第六条 经营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应在海关核定的

加工期限内，在合同执行完毕或最后一批加工产品复出口后1

个月内，按海关有关规定向主管海关办理合同的核销手续。

海关审核确认后，签发《银行保证金台帐核销联系单》交经

营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向中国银行办理保证金台帐核销手续

。 第七条 核销银行保证金台帐的期限以海关核定的加工贸易

合同有效期为准。如发生合同延期等变更情况的，须经外经

贸主管部门和海关核准后，由海关签发《银行保证金台帐变

更联系单》交经营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向中国银行办理保证

金台帐的延期等变更手续。 第八条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实际

进口料件时，应按规定的比例交纳进口税。在加工过程中，

如产品因故须转为内销的，经营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应按规

定事先报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并向海关交纳进口税款。如

属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特定登记进口商品及特

定产品的，应按规定办理有关进口手续。 第九条对确需跨地

区结转进行多道环节深加工的中间产品，一律由调入地海关

再次办理合同登记备案手续，调入单位或企业应按本办法的

有关规定，向指定的中国银行申请设立保证金台帐；调出地

海关凭调入地主管海关核发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按转

关运输办法将有关中间产品监管至调入地海关，凭调入地主



管海关的回执向调出单位或企业办理合同核销手续，并出具

有关单证交调出单位或企业凭此向银行办理保证金台帐核销

手续。 第十条 加工贸易项下加工的产品，存入海关出口监管

仓库或保税区的，主管海关凭出口监管仓库或保税区主管海

关的回执按规定办理核销手续，出具有关单证交经营加工贸

易单位或企业向银行办理保证金台帐核销手续。 第十一条对

经营加工贸易单位或企业违反海关监管规定，逾期不向海关

办理合同核销手续的，中国银行不再对该单位或企业的合同

设立新的保证金台帐；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允许内销部

分应及时缴纳税款，对不及时缴纳税款的，由海关会同税务

部门、银行向该单位或企业追缴税款，或由该单位或企业开

户银行根据海关开出的税票将该单位或企业的存款直接划入

国库；对有走私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海关按规定补

征税款，依法处理，并由海关停止办理其加工贸易合同的登

记备案手续，外经贸主管部门取消其对外加工贸易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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